宝鸡市陈仓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

关于2025年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
根据宝鸡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2025年第四批农业专项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宝农计财发〔2025〕46号）精神，严格依据农业农村部《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》基础装备参数要求，大队坚持“缺啥补啥、填平补齐”的核心原则，改善农业执法装备配备，加强执法制度化建设和执法队伍能力建设。
一、目标任务

以全面提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质效为核心，通过统筹推进宣传培训、专项治理、案件规范、能力建设四大行动，着力实现“队伍专业化、行为标准化、管理精细化、装备现代化”“四化”目标。聚焦执法基础保障，通过精准购置执法装备补齐硬件短板，为执法工作开展筑牢支撑；严格落实执法公示、执法全过程记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“三项制度”,以标准化装备赋能规范执法流程，从线索核查、现场取证到案件审理全链条提升执法规范性；依托装备升级与制度完善，推动执法队伍专业能力与执法管理精细水平同步提升，构建权责清晰、流程规范、装备精良、保障有力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系。

二、项目建设内容
项目计划总投资18万元，包含综合执法专项行动资金11万元和执法基础装备及能力提升7万元，全部为省级专项资金。其中综合执法专项行动的11万元资金分为法治宣传与培训5万元、专项治理检查行动4万元、规范案件办理1万元以及培育和认定“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”1万元;执法基础装备及能力提升的7万元分为购置取证类装备、应急专用类装备和基础类装备共6万元，制度完善和比武练兵共1万元。具体实施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综合执法专项行动资金（11万元）

1.强化法治意识、提升法治素养。
（1）法治宣传。结合“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”“农民丰收节”“3•15消费者权益日”“宪法进农村”等活动，在赶集日、庙会等场景设置宣传台，发放农业法律法规手册、播放警示音频，全年开展不少于10次普法宣传，覆盖种子、农药、兽药、肥料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、农机等重点领域法律法规，全年覆盖乡镇不少于90%。

（2）依法培训。为强化农业领域政策法规普及，组织全区农资经营企业、农资经销商等人员集中培训1期，其中种植业150人、养殖业40人；联合区畜牧站、区农安中心，针对畜禽（渔业）养殖场（户）、生猪屠宰场、种植户等人员开展培训2期，每期养殖业100人、种植业80人。围绕农业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开展全面宣传，确保相关人员准确掌握、规范执行。
2.聚焦重点领域专项执法
（1）种植业农资市场整治：紧盯种子、玉米、化肥、农药等重点品种，在春播、“三夏”、秋冬种等关键时段不断强化巡查，实行每月1次专项检查，全年检查的农资经营户不少于300次，严查无证经营、假劣农资等违法行为。

（2）兽药、饲料市场整治：以兽用生物制品、抗菌药、驱虫药等为重点，覆盖兽药经营门店、畜禽养殖场（户）等主体，严查无证经营、销售假劣兽药、使用禁用兽药等行为。每月开展1次专项检查，每季度联合畜牧站开展1次畜牧专项执法抽检，全年检查兽药经营及使用主体不少于100人次。
（3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：聚焦豇豆、芹菜、肉蛋奶等“菜篮子”产品，核查种养殖基地药物使用、安全间隔期落实情况，实施“检打联动”，每季度抽检1次，年抽检样本不低于省市区任务数，对超标产品追根溯源。

（4）动物卫生监督专项治理：检查畜禽养殖场、生猪屠宰场、动物诊疗机构等场所，严查未检疫产品流通、伪造检疫证明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不到位等行为，联合畜牧站、区市场监管局每月开展1次协同执法。
（5）渔政监督执法：认真落实黄河流域制度要求，聚焦渔业重点任务，严查禁渔期违法捕捞活动，严厉打击电鱼、毒鱼、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，严厉打击使用非法捕捞工具进行捕捞的违法行为，严厉打击生产、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行为。禁渔期间（4月-7月）组织3次联合执法。

（6）农机安全执法：开展田间农机安全专项执法，配合公安交警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，突出查处农机车辆违法载人、无牌行驶、无证驾驶、未年检、私自拼装、超载超限运输、伪造变造证书和牌照等违法违规行为，预防和减少农机安全事故发生，营造安全、畅通、有序的农机作业和道路交通环境。
3.规范案件流程提升效能
（1）推广运用“全国农业综合执法信息共享平台”“宝鸡市农业综合执法信息平台”，依法公开执法主体、职责、权限、依据、程序及监督方式，在各门户网站公示处罚决定，推进执法办案透明化、信息化。

（2）高效处置案件线索，对监督抽查、投诉举报等线索

24小时内完成核查，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，杜绝有案不立；针对投诉举报涉及的违法线索,积极推行3日内完成现场调查，核实内容并反馈处理结果。

（3）强化案件办理质效，全年案件办理数量不少于10件，其中农（畜）产品案件不低于2件，且结案率均达到95%以上。

4.培育和认定“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”

各镇（街道）按照《陈仓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宝陈农发〔2021〕212号）认定标准和遴选程序以行政村为单位继续开展示范户认定工作，做好审核上报，对已认定的示范户颁发农业农村部、司法部统一规定的“法律明白人”牌匾。以“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”短视频拍摄、制作发放“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”牌匾等多形式激发村民学法动力，畅通执法人员普法渠道，从而推动农村普法进程。
（二）执法基础装备及能力提升（7万元）
1.购置执法基础装备。根据大队行政执法与办公需求，需购置以下基础装备：扫描仪1台、案卷装订机1台、彩色打印机1台、便携式复印机2台、随身WIFI3个、对讲机6个、大疆无人机1台、移动执法终端10台、望远镜1个、强光手电4个、计算器4个、文件柜2个、测距仪1个。

2.购置取证类装备。根据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部署，我区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牵头开展农产品监管抽样，且在涉农违法案件办理中需对涉案农产品规范取证，此为案件依法办理关键。结合大队实际，现有取证装备已无法满足常态化案件查办需求。为保障执法工作顺利推进，需采购抽样工具包2套、尼龙编织袋10个、执法记录仪3台等装备。
3.购置应急专用装备。大队日常围绕种子、肥料、饲料、农兽药、农机、畜禽养殖场等开展执法工作，为保障执法人员自身安全，需购置防酸防腐蚀丁腈手套300只、一次性防护服50套。

4.执法制度体系完善。制定并落实执法责任制、培训制度、案卷评查制度、执法用车管理制度等，汇编成册并人手一套，关键制度上墙公示。细化执法公示、全过程记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“三项制度”实施细则，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，统一执法文书格式。

5.比武练兵。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市执法支队每年举办的执法大练兵活动，通过实战化比拼与训练，增强执法人员体能素质，提升专业执法技能，夯实执法工作基础。组织执法人员线上学习“绿剑讲坛”“渔业渔政法律法规培训”“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”“司法部强化行政执法能力建设”等法治培训,提升执法队伍法治素养与履职能力，规范执法行为。
三、项目实施计划

2025年9月-2025年10月,编制项目方案，报市局审核后公示，完成备案。
2025年10月-2025年11月，考察相关产品、装备和标识，搜集资料，规划设计，完成阶段性总结上报市局；实施采购，由政府统一采购和市场采购。
2025年11月-2025年12月，设备装备调试、运行以及使用；开展宣传、组织培训。
2025年12月底，总结，上报资料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开展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，是提高跨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依法行政能力的需要，是推进农业综合执法进程的需要。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成立项目领导小组，主要负责制定方案，落实项目进度，协调解决项目中出现的重大问题。按照项目方案进行实施和采购，学习掌握有关设备的使用技术，开展宣传和组织培训，总结相关经验和办法，做好财务管理和资产登记。同时加强装备管理维护，建立执法装备台账，制定管理制度，明确管理责任，确保装备性能良好。

（二）认真组织落实。主动与各县区执法大队沟通，了解适用于陈仓区的执法设备、装备，精心组织，认真落实规范化建设的各项任务。加强与省市业务部门的工作联系，每个阶段对规范化建设的情况进行认真总结，及时上报工作情况。

（三）切实加强执法装备使用管理。要着力加强装备使用、维护、管理等方面的培训，提高执法装备的使用效率。建立执法装备台账，指定专人负责日常维修、保养、校验。建立完善执法装备的报废、补充和更新制度。根据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新形势、新任务及时补充、更新执法装备，持续加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和条件保障。 

（四）抓好资金管理。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，严格按照资金的使用管理办法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保证项目资金专款专用。做到公开透明、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及项目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确保项目高标准顺利实施。
（五）做好项目总结。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，及时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认真总结经验，完成项目工作总结，接受上级部门对项目的监督验收。

附件1
2025年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绩效目标表
	专项资金名称
	陈仓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2025年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项目

	市级财政部门
	宝鸡市财政局
	市级主管部门
	宝鸡市农业农村局

	区级财政部门
	陈仓区财政局
	区级主管部门
	陈仓区农业农村局

	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	实施期总金额：
	18

	
	省级专项资金
	18

	年

度

目

标
	聚焦执法基础保障，通过精准购置执法装备补齐硬件短板，为执法工作开展筑牢支撑；严格落实执法公示、执法全过程记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“三项制度”,以标准化装备赋能规范执法流程，从线索核查、现场取证到案件审理全链条提升执法规范性；依托装备升级与制度完善，推动执法队伍专业能力与执法管理精细水平同步提升，构建权责清晰、流程规范、装备精良、保障有力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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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
指
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

出

指

标


	数量指标


	购买配齐执法装备
	套

	
	
	
	执法能力提升培训
	次

	
	
	
	执法检查
	检查率达80%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任务完成时限
	提升

	
	
	成本指标
	省级专项收入（万元）
	18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
	改善

	
	效益指标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
	增强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受益群众满意度
	≧98%


	陈仓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2025年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项目申请表

	省级专项资金类别：中央转移支付财政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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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计
	申请中省级财政资金
	市级财政资金
	县级财政资金
	自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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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陈仓区农业农村局
	陈仓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2025年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项目
	陈仓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
	杜玮

0917-6221139
	项目内容主要分为法治宣传与培训、专项治理检查行动、规范案件办理、“法律明白人”建设和购置执法装备五项活动。下乡普法和专业培训齐头并进，强化法治意识、提升法治素养；聚焦重点领域专项执法，做好对农资市场、农产品、兽药、饲料、渔政、农机全方面多领域执法检查和监督监管；规范案件流程提升效能，不断优化执法人员办案能力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通过购置执法装备和积极参与比武练兵活动提高执法队伍综合实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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